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热电资产负债重组至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 

的专项核查意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国

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能源”、“公司”）的独立

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东方能源拟将所属新华热电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热电”）重组至国家电投集

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公司”）暨关联交易进行了专项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况 

（一）关联交易概况 

为优化东方能源资产质量，提升盈利能力,东方能源拟将所属新华热电分公

司资产负债重组至河北公司，转让价格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值为准，河北公司以

现金支付，部分冲抵其持有东方能源债权。 

（二）关联关系 

新华热电为东方能源分公司，河北公司与东方能源的控股股东均为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4 月 25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30000595404644T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南大街 161 号  

法定代表人：李固旺 

注册资本：89596.87 万元 

主要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的投资、开发、经营及管理；电力、热力工程建设的

监理及招投标代理；电站、热力设备的销售；粉煤灰等电厂固体废弃物利用的技

术开发；对煤化工、路港、海水淡化及物流服务的投资及投资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河北公司控股股东均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是国家电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作

为国家电投集团在河北地区发展的重要组织平台，全面负责管理国家电投集团在

河北境内的资产和股权。近年来，河北公司紧抓新能源发展契机，大力发展光伏、

风电等新能源项目，随着优质新能源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河北公司资产规模和盈

利能力快速增长。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河北公司总资产 93.32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资产 29.56 亿元，营业收入 14.63 亿元，实现净利润 1.65 亿元。以上

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河北公司具有收购交易标的资产负债组合的支付能力，履约能力较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新华热电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华热电分公司 



公司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营业场所：石家庄新华区红星北街 4 号 

负 责 人：杨玉平 

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18 日 

经营范围：集中供热（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电力的生产和销售（有

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5 日）（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不得

经营；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项，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二）新华热电历史沿革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华热电分公司隶属国家电投集团

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1985 年 9 月挂牌成立，地处石家庄市新华区红星

街 76 号，担负着省会西北部区域工、商、居民用热任务，供热区域范围为，东

至建设北大街以西、南至裕华路以北、西至西三庄大街两侧、北至北外环路以南，

供热面积为 1500 余万平方米。  

南厂于 1985 年 10 月开始筹建，1988 年 10 月投入生产，占地 6 万余平方米，

拥有六炉四机。其中，三台 29MW 高温热水锅炉、两台 35 吨/时链条炉和一台

75 吨/时循环流化床锅炉、两台 3 兆瓦背压机组、一台 6 兆瓦背压机组、一台 12

兆瓦抽凝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24 兆瓦。已于 2015 年 3 月停止运行，于 2016 年

8 月已拆除。现在南厂已改建成 3×58MW 燃气热水锅炉，作为供暖期调峰使用。 

北厂于 2001 年 3 月开始筹建，2003 年 9 月投入生产，占地 13 万平方米，

现有五炉两机。其中，三台 220 吨/时循环流化床锅炉、两台 50 兆瓦抽凝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 100 兆瓦；为满足西北部区域范围逐步延伸的用热需求，公司于

2008 年 2 月底开始筹建两台 168MW 高温热水锅炉，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2012

年 3 月投入运行，根据《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7 年火电行业去

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冀发改能源【2017】741 号），北厂于 2017 年 9 月底前

关停、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拆除的淘汰机组。 

（三）新华热电近三年来的资产、负债、权益状况和经营业绩 



财务指标 2018.8.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总资产（元） 576,789,987.64 742,526,812.63 1,090,137,754.03 871,049,576.37 

总负债（元） 93,101,508.87 256,105,699.85 552,986,047.72 339,187,091.59 

股东权益（元） 483,688,478.77 486,421,112.78 537,151,706.31 531,862,484.78 

经营业绩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元） 45,324,437.64 315,333,068.79 456,236,744.73 477,165,308.32 

利润总额（元） -27,054,521.56 370,907,060.04 446,691,783.97 398,603,213.69 

净利润（元） -27,054,521.56 -52,369,371.03 9,365,092.15 75,364,533.13 

（四）新华热电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兴华”）对

新华热电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出具了《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资产转让涉及的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华热电分公司资

产组组合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8]第 020202 号），本次评估

基准日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3,913.84 3,928.50 14.66 0.37 

存货 350.72 365.38 14.66 4.18 

非流动资产 53,765.16 49,043.18 -4,721.98 -8.78 

固定资产 45,241.20 20,365.69 -24,875.51 -54.98 

在建工程 28.30 - -28.30 -100.00 

无形资产 8,495.66 18,734.76 10,239.10 120.52 

其他非流动资产 - 9,942.74 9,942.74 - 

资产总计 57,679.00 52,971.68 -4,707.32 -8.16 

流动负债 6,566.41 6,566.41 - - 

非流动负债 2,743.74 42.44 -2,701.30 -98.45 

负债合计 9,310.15 6,608.85 -2,701.30 -29.0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8,368.85 46,362.83 -2,006.02 -4.15 

该评估报告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四、关联交易标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专项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8]第 020202 号)为依据，标的资产评估



基准日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根据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新华热电总资产评估价

值 52,971.68万元，负债评估价值 6,608.85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 46,362.83万元。

该评估报告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一年，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以本次标的资产转让的交易价格评估结果为依据，最终标的资产负债组合转让价

格定为人民币 46,362.83 万元（不含税）。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经公司与河北公司友好协商，将根据实际情况签署《资产转

让协议》。新华热电将其名下全部资产和负债，整体作价转让给河北公司，河北

公司同意接收该等资产和负债，具体资产和负债明细以资产评估报告书所列为准。 

2、转让价格：转让价格以新华热电资产负债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净资产 46,362.83 万元）为准。 

3、支付方式：本次转让标的价格由河北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部分冲抵河

北公司对东方能源的债权（临时拆借资金）。 

4、期间损益：双方同意评估基准日（2018 年 8 月 31 日）至交割日之间，

新华热电产生的损益由河北公司承担。 

5、人员安置：为妥善解决新华热电关停后职工安置问题，根据东方能源《新

华热电职工分流安置指导意见》（国家电投东能人资〔2018〕137 号）文件要求，

新华热电已制定《新华热电职工分流安置方案》，本次转让实施完毕后，按照方

案进行人员安置。 

6、转让标的过户：协议签署且河北公司支付完毕转让价款后，新华热电配

合河北公司完成转让标的中的资产过户，包括但不限于办理不动产的变更登记，

机器设备、物资、文件档案、财务账册的交付等，届时以双方签署的交接单为准。 

对于转让标的中涉及的债权债务，由新华热电配合河北公司办理变更手续，

包括通知债务人、取得债权人对本次转让的同意函等。 



7、转让程序：双方同意按照各自内部管理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按

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开展方案报批、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工作，确

保在本次交易转让标的交割前，取得相关的全部批准、授权手续。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所属新华热电分公司自全面政策性关停后，一直未实现盈利，为调整优

化公司产业布局，集中资源发展优质项目，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本次公司将新华

热电资产重组至关联方河北公司。 

河北公司具有收购交易标的资产负债组合的支付能力，交易款无法收到的风

险小。考虑到新华热电后续资产处置事宜，因东方能源与河北公司实行一体化运

作，河北公司熟悉相关资产业务情况，便于开展后续资产处置工作。 

本次转让新华热电资产负债，因净资产评估减值-2,006.02 万元，计入本年度

损益。预计 9-12 月份新华热电期间损益约 2000 万元，根据双方约定由河北公司

承担。综上，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经营利润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取得转让价

款将增加公司现金流，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优质新能源项目投入，拓展主营

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股东整体利益。本次资产重组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七、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2018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新华热电资产负债重组至河北公司的议

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了该项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相关协议、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材料等相关资料。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资产重组有效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减

少关联交易，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加快新能源发展，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可有

效增加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核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拟将新华热电分公司重组至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的专项

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武长军                         杨德彬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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